
  

教育部及所屬機關（構）選送中高階人才海外研習
計畫甄選作業要點 

規   定 說   明 

一、教育部（以下簡稱本部）為培養具潛

力、品德兼優之人才，訂定本要點。 

參公務人員訓練進修法第十三條規定，

明定本要點之規範目的。 

二、本要點適用對象為本部及所屬機關

（構）編制內公務人員，依其現職分

為二類人員： 

  (一)中階人員為現任薦任第八職等

以上至第九職等以下之職務。 

  (二)高階人員為現任簡任第十職等

以上之職務。 

定明本要點之適用對象，以教育部(以下

簡稱本部)及所屬機關（構）編制內公務

人員為限，並依其現職分為二類人員。 

三、前點人員符合下列條件，得甄選為出

國研習人員： 

    (一)具大學以上學歷。 

    (二)最近二年年終考績一年列甲

等、一年列乙等以上或職務評

定均為良好以上，且未曾受刑

事處罰、懲戒處分或平時考核

記過以上懲處。 

  (三)英語能力證明： 

1.申請至大學選修課程者，托福

(iBT)成績應達 80分以上或相當

等級、雅思 IELTS（學術組）成

績應達 6.0以上。考試日期於申

請年度之前一年度九月以後。 

2.申請至前目以外之考察研習，需

具相當英文能力證明。 

  (四)最近三年未曾出國研習或研

究，且最近五年未曾依本要點

選送出國研習。 

一、定明現職公務人員得甄選為出國研

習人員之資格條件。 

二、為確保出國研習人員具備基本學術

能力及工作表現，爰於第一款及第

二款訂定學歷、考績及品行等資格

條件。 

三、考量海外研習需具備一定語文能

力 ， 爰 參 考 學 術 交 流 基 金 會

（ Foundation for Scholarly 

Exchange）「專業人員及創作藝術家

研習獎助金」申請資格，於第三款

定明英語能力資格條件及相關認定

標準。本款第一目所稱「相當等

級」，指依「TOEFL Score Comparison 

for Tests Taken Before January 

21, 2026」轉換後達托福(iBT)成績

80 分以上之同等標準（網址：

https://www.ets.org/toefl/test

-takers/ibt/scores/understand-

scores.html）。另本款第二目所稱

相當英文能力證明，係指出國研習

人員能和美方接待單位以英文溝通

之佐證資料，例如托福、雅思、多

益或全民英檢等標準化測驗、自己

撰寫的英文計畫案、持有英語系國

家之大學（本部認可之學校）學士



  

以上學位學歷證明等。 

四、為擴大培育效益及兼顧資源分配公

平性，爰第四款明定限制一定期間

內未曾參與相關出國研習或研究者

始得參加甄選之規定。 

四、本部每年選送中高階人才出國研習之

人數，至多五人。但有特殊情形經簽

奉核可者，不在此限。 

定明每年選送出國研習之員額上限，並

規定有特殊情形經簽奉核可者，不在此

限。 

五、本部各單位及所屬機關（構）每年得

推薦一人參加出國研習甄選，並檢附

推薦簡歷表（附件一）及相關證明文

件，送人事處提本部公務人員甄審委

員會審議。 

定明推薦程序、推薦名額限制及應檢附

之申請文件，並明定由本部公務人員甄

審委員會辦理審議，以兼顧程序公平與

客觀性。 

六、出國研習人員出國研習以三個月為原

則，研習期間帶職帶薪，並由學術交

流 基 金 會 （ Foundation for 

Scholarly Exchange）於傅爾布萊特

交換計畫提供必要之補助。機關（構）

不得以出國研習影響其考績或為其

他不利之處分。 

定明出國研習期間、待遇及相關補助事

項，並參考公務人員請假規則第 3條第 5

項規定定明機關（構）不得以出國研習

影響其考績或為其他不利之處分。 

七、選送出國研習人員應於期限屆滿時立

即返國服務，不得延長研習期間；期

限屆滿前已完成研習或因故無法完成

者，亦同。出國研習人員研習期滿，

應返回服務機關(構)繼續服務之期間

為研習期間之二倍。 

出國研習人員於出國前，須附具

著作權約定書（附件二），約定出國

報告書之著作財產權歸屬於本部。完

成研習後三個月內應提送出國報告

書。 

定明出國研習人員返國服務義務及最低

服務年限，以確保研習成果回饋服務之

機關(構)，並為利知識管理及成果運

用，明定出國報告書之著作財產權歸屬

及繳交義務。 

八、出國研習人員在國外不得有損害國家

聲譽或違背國家政策之言行。 

定明出國研習人員於國外應恪遵公務人

員身分義務，維護國家聲譽及政府形象。 

九、出國研習人員違反本要點規定，除依

情節按公務人員考績法等相關規定

懲處外，並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違反第七點第一項返回服務機

關(構)服務規定者，應按未履

為督促出國研習人員履行返國服務義務

及維護國家聲譽，爰明定違反本要點規

定之法律效果，及相關賠償責任。 



  

行義務之期間比例，賠償其研

習期間所領俸給及相關補助。 

  （二）違反前點規定者，應賠償其研

習期間所領之全部俸給及相

關補助。 

十、本要點未盡事宜，依公務人員訓練進

修法等相關規定辦理。 

定明本要點未規範事項之補充適用規

定。 

 

 


